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石英股份

股票代码

603688
变更前股票简称

未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房婷婷

0518-87018519
江苏省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

dsh@quartzpacific.com

证券事务代表

李兴娣

0518-87018519
江苏省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

dsh@quartzpacific.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6,156,047,721.72
5,770,633,453.56

本报告期

514,846,941.91
116,612,351.63
106,839,133.55
61,285,702.92

-87,979,953.56
1.84
0.20
0.20

上年度末

6,125,654,570.00
5,766,177,717.92

上年同期

736,820,117.62
293,764,050.89
256,868,043.52
253,627,421.82
750,010,052.61

4.09
0.47
0.4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50
0.08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0.13
-60.30
-58.41
-75.84
不适用

减少2.25个百分点

-57.45
-57.45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陈士斌

富腾发展有限公司

邵静

陈培荣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齐福才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26.56
22.70
3.11
1.77
1.48

0.74

0.66

0.58

0.52

0.48
前十名股东中：陈士斌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陈士斌先生控股富
腾发展100%股权，邵静女士系陈士斌先生的配偶，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 83条中一致行动人的相关规定，邵静女士为信
息披露义务人陈士斌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143,884,023
122,985,000
16,872,006
9,565,777
8,000,280

4,007,564

3,587,850

3,142,309

2,818,300

2,609,418

63,653
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29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08月 12日发出，会议于 2025年 08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9名，其中独立董事肖侠、解亘、蒋春燕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陈士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一致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30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08月12日发出，会议于2025年0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出席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卫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进行审查后，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定期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08月23日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万里股份

股票代码

600847
变更前股票简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荆浩

02385532408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创业路26号

cqwanli2010@126.com

证券事务代表

张骏

02385532408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创业路26号

cqwanli2010@126.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570,567,342.87
528,947,567.30

本报告期

242,977,613.85
-18,682,077.36
-18,682,077.36
-18,695,857.73
-44,691,171.18

-3.47
-0.12
-0.12

上年度末

620,119,188.70
547,629,644.66

上年同期

268,126,677.83
-12,923,821.21
-12,923,821.21
-12,550,672.45
-29,929,379.85

-1.97
-0.08
-0.0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7.99
-3.4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38

不适用

减少1.5个百分点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至创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张志东

北京美立方商贸有限公司

刘超

高天雨

北京世达祺祥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盈动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持 股 比 例(%)
11.55
6.57
5.92
5.47
3.37
3.06
2.70
2.64
2.00
1.88

持股
数量

17,708,110
10,072,158
9,074,831
8,388,918
5,162,800
4,689,800
4,144,400
4,040,000
3,061,100
2,889,112

10,923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10,072,158

0
0
0
0
0
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家天下、北京至创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华居天下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同受莫天全先生控制；张志东、刘超、高天雨、美立
方、世达祺祥、盈动安通账户受郑海若先生控制，另有18个非前十大账
户受郑海若先生控制。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提起仲裁并收到裁决书
2017年6月，公司通过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方式累计取得了特瑞电池580万股股份，总对价

为人民币25,5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5.61%。2018年7月，南方同正公司对外转让了其名下的
部分公司股份，刘悉承自此不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8年12月11日，公司与刘悉承、邱晓
微、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正实业）及特瑞电池签署《关于重庆特瑞电池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及债权债务抵销协议》（以下简称《特瑞电池股转协议》），约定由公司以
12,809.00万元的价格将其通过2017年6月交易取得的特瑞电池股份全部转让给同正实业。上
述买入卖出特瑞电池股份的交易给公司造成了投资亏损12,711.00万元。根据各方在《特瑞电
池股转协议》第17.1条和18.1条的约定，刘悉承和邱晓微承诺将对公司因本次投资造成的上述
投资亏损予以全额补足，同正实业则将其通过《特瑞电池股转协议》受让的全部特瑞电池股份
质押给上市公司，为刘悉承、邱晓微的前述亏损补足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刘悉承、邱晓微、同正实业，因
未如期履行投资亏损补足义务一案提起仲裁申请，公司于2023年6月30日完成仲裁费缴纳，
正式启动仲裁程序，督促被申请人履行亏损补足义务。

公司于 2024年 6月收到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2024年 6月 4日作出并送达的
《裁决书》（（202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574 号），就上述案件作出终局裁决，主要内容如下：1.第
一被申请人（刘悉承）与第二被申请人（邱晓微）共同向申请人（本公司）支付投资亏损人民币
127,110,000元；2.申请人就第三被申请人（同正实业）质押给申请人的15.54%的重庆特瑞电池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处置价款在人民币127,110,000元的范围内优先受偿；3.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0万元；4.被申请人因选定外地仲裁员而发生的实际费用人民币
3,810元，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5.本案仲裁费为人民币985,493元，由申请人承担10%，即人民
币98,549.30元，由被申请人承担90%，即人民币886,943.70元。上述各裁决项下应支付的款项，
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完毕。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相关仲裁尚处于执行过程中。

股票代码：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8

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董事6名，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 6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万里股份 2025年半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 8月 22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 LNC
PHARMA PTE. LTD. （以下简称“蓝纳成药业”）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FDA”）核准签发的关于 225Ac-LNC1011注射液的药品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Study May
Proceed Letter，以下简称“SMP”)，将于近期开展 I期临床试验。

现将225Ac-LNC1011注射液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

剂型

申请事项

IND号

审批结论

225Ac-LNC1011注射液

注射剂

临床试验

175370
FDA已完成对225Ac-LNC1011注射液申请的安全性审核，并认为可以继续进行拟议的前
列腺癌临床研究。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1、公司在研产品225Ac-LNC1011注射液是一种靶向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rostate Spe⁃
cific Membrane Antigen，以下简称“PSMA”) 的α粒子放射性体内治疗药物，拟用于治疗PS⁃
MA阳性表达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与传统的粒子相比，α粒子具有短射程（〈100 μm）、高能

量沉积（80-100 keV/μm）和多级α衰变的特点，能够针对肿瘤产生更强的细胞杀伤效果，并

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潜在破坏。

2、PSMA是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分泌的一种 II型谷氨酸缩肽酶，特异性高表达于前列腺癌

及其转移灶的细胞中。225Ac -LNC1011注射液在已经完成的动物和人体试验中均表现出卓

越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和显著的疗效，展现出在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方

面有效且精准的治疗潜力，有望成为一种疗效更好的PSMA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国内外暂无同产品上市，亦无相关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225Ac-LNC1011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416.48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225Ac-LNC1011注射液在获得SMP后，尚需开

展临床试验并经FDA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在美国上市销售。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相关国家的有关

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6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20日、8月21日、8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形。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并购重组、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等重大事项。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
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20日、8月21日、8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
时监控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

下：1、经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由于被美国财政部列入SDN
清单，直接影响了公司国际业务的开拓、海外投资和技术合作等。2、经自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亦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并购重组、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等重大事项。3、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

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
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
能涉及的风险。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特别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77 证券简称：浙海德曼 公告编号：2025-018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88 公司简称：石英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47 公司简称：万里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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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上午10：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全部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会议，

无委托出席情况），无缺席情况。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新玲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道集团”），管道集团为公

司控股股东天津兴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津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

股东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公司董事王新玲女士、

韩宏大先生为兴津公司提名的董事，且韩宏大先生在兴津公司的股东单位任职，梁赓先生、侯

双江先生为水务集团提名的董事，且侯双江先生在水务集团任职，因此，王新玲女士、梁赓先

生、侯双江先生、韩宏大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在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关于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次补充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对手方管道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兴津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公司董事王新玲女士、韩宏大先生为兴津公司提

名的董事，且韩宏大先生在兴津公司的股东单位任职，梁赓先生、侯双江先生为水务集团提名

的董事，且侯双江先生在水务集团任职，因此，王新玲女士、梁赓先生、侯双江先生、韩宏大先

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在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天津市重热供热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热公司”）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水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元投资”）的全资子公司。重

热公司通过阳光采购平台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管道集团”）为2025年河西区庭院及楼内公共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施工工程中标方，中标

金额为683,831.00元。

管道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兴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

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管道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

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177,285.65元。本次交易发生后，前述累计的关联交易金额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0.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进行披露，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

级全资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新玲女士、梁赓先生、侯双江先生、韩宏大先生在

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85年4月4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91号

4、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5、注册资本：63225.9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勘察；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筑劳务分包；电气安装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特种设备出租；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

理；热力生产和供应；塑料制品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泵及真空设备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

除外）；对外承包工程；特种设备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

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金属材料制造【分支机构经营】；

塑料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7、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管道集团的资产总额为5,678,690,469.10元，股

东权益合计为621,685,630.70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3,171,873,913.76元，净利润为63,982,
384.85元。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至2025年6月30日，管道集团的资产总额为7,592,869,787.28元，股东权益合计为534,
357,558.08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1,034,346,089.53元，净利润为-10,611,581.33元。上

述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管道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9、管道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25年河西区庭院及楼内公共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投资总额79.98万元（其中管道集

团施工工程中标金额为68.3831万元），改造二次网DN25-DN20，共计2.4公里。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管道集团为中标方，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的定价原则。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天津市重热供热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承包人：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河西区庭院及楼内公共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

（2）工程地点：天津市河西区天津科技大学院内。

（3）工程承包范围：改造二次网DN25-DN20，共计 2.4公里，涉及供热面积约 2.38万平方

米。

2、合同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40天。

3、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

人民币（大写）陆拾捌万叁仟捌佰叁拾壹元整（￥683,831.00元）。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单价合同。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订相关协议。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重热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所产生的，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不良的影响。

管道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与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关联交易协议约定按时履

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管道集团（包括与该关联人受

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为38,159.00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审阅，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重热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所产生的，是在

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

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的影响。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对2025年与关联方天津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预计总金额为

64,1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及实际情况，公司需补充预计与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管道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3,200.00万元。

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

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新玲女士、梁赓先生、侯双江先生、韩宏大先生在本议案的审议中回避表

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补充预计2025年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或服务

关联人

天津市管道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内
容

工程
服务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根据市场公开
招投标中标价

格确定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3,200.00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3,189.72

上 年 发 生 金
额

6,738.19

注：上述数据存在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5年4月4日

注册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91号

法定代表人：王为民

注册资本：63225.9万元

营业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勘察；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筑劳务分包；电气安装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特种设备出租；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防洪除涝设施管理；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热

力生产和供应；塑料制品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

程用机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对外承包工程；特种设备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

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金属材料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塑料制

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管道集团的资产总额为5,678,690,469.10元，股东

权益合计为 621,685,630.70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3,171,873,913.76元，净利润为 63,982,
384.85元。上述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

截至2025年6月30日，管道集团的资产总额为7,592,869,787.28元，股东权益合计为534,
357,558.08元；2025年1-6月，营业收入为1,034,346,089.53元，净利润为-10,611,581.33元。上

述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管道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股东水务集团实际控制的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关

联交易协议约定按时履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或服务。

2、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和政府

指导的物价文件定价。项目需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规定实施招标程序的，关联方

将按规定参与投标，如中标则实施相关关联交易，未能中标则不予实施。

3、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下属公司根据历史年度的经营情况以及本年度的经营计划测算相关关联交易的

金额。相关协议由本公司下属公司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根据中

标结果与交易方协商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

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审阅，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补充预计了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关联

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和政府指导的物价文件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的影响。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